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发展中心服务承诺制度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发展中心（以下简称“发展中心”）

服务承诺工作制度，向社会承诺服务内容和方式，增加发展中心社会服务透明度，

提高发展中心服务质量，提升发展中心社会形象，避免造成不良影响，赢得社会

一致赞誉，结合发展中心实际，特制定本制度。

一、总则

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文明办公、秉公办事、不以权谋私，自觉

维护发展中心形象，树立加快发展中心发展理念、服务至上理念、讲求效率理念、

争先创优理念，向合作单位、服务对象作出更高质量的服务承诺，对违诺作出处

理或处罚并向社会公开，接受公众监督。

二、服务原则

（一）孩子第一。在服务工作中严格遵循以孩子的全面发展为第一的原则,

当发现损害孩子利益时，积极行动，有效补救。当面对错综复杂环境和艰难选择

时，以孩子成长为第一，兼顾客户满意和服务者利益。

（二）积极行动。发展中心开展对外服务时严格照章办事,严格执行国家的

相关法规和政策；对合作单位、服务对象的工作,承诺向社会公开法律依据、办

事程序、收费标准和办理时限，严格按照对外公告的规定办理。

（三）公开透明。通过年度公示等形式公开发展中心各项信息，杜绝员工以

机构名义谋取个人私利，以提高服务水平、效率和公众满意程度为目标,各项工

作要自觉接受社会和公众的监督；对服务对象一视同仁，杜绝偏袒或歧视现象发

生。

三、服务内容及质量

（一）根据本机构章程所规定的业务范围向社会组织提供优质公益服务。

（二）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政策及发展中心各项要求办理相

关业务。

（三）按照各类业务办理规程，向服务对象提供服务指南，公开办理程序，

提高工作透明度，接受社会监督。

（四）办理各类业务实行限时办结制度，按照效能要求，在规定或承诺的时

限内办理完毕。

（五）接待单位及服务对象来访要做到举止文明、礼貌周到、文明用语，对

提出的问题耐心解答，对重大疑难问题做好记录和汇报；要规范服务，不因当事



人态度及关系、人情等因素影响服务质量；要做到克已奉公，遵守纪律；说实话、

报实情、办实事、求实效。

（六）总结和交流业内同行在服务和管理方面的先进经验，改善不当的服务

管理模式，建立高效的服务管理制度。

四、服务方式

（一）通过互联网。发展中心信息服务主要通过 VOT 客服电话、梦想盒子微

信公众号和网站发布，并接受各地梦想中心用户业务咨询。

（二）通过实地走访。发展中心工作人员（尤其大区经理）将定期、不定期

地走访全国梦想中心学校和社区及其服务对象，了解掌握合作单位、服务对象的

情况，听取合作单位、服务对象的反馈建议。

（三）通过反馈制度。每次活动开展通过填写反馈表或意见函的方式了解服

务情况。

（四）通过社交工具。通过电话、网络、邮件等形式进行联系和沟通。服务

对象可以通过电话、网络、书信等形式反映需要发展中心帮助解决的困难和问题

以及业务咨询，也可以通过上述方式进行投诉。

五、行诺监督

通过投诉电话等方式，接受对违诺行为的监督和举报；认真受理各项投诉和

举报，及时调查处理，并向当事人反馈。

六、服务责任

（一）员工若违反服务承诺制度及发展中心各项管理制度，一经查实,视情

况予以处分，轻者进行批评教育，严重者予以开除。

（二）员工被服务对象举报或被新闻媒体曝光有违反发展中心相关规章制度

的，经查证属实，给予违纪处分，情节严重者予以开除。

（三）违反发展中心规章制度，以权谋私的，坚决予以辞退，构成犯罪的，

交由公安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四）发展中心向社会公开服务承诺，并接受业务主管单位和相关部门的监

督。

（五）根据合作单位、服务对象反映意见和建议，属行政机关职权范围内的，

发展中心将及时向行政机关进行反映和沟通。属于发展中心内部职责范围内的，

由发展中心进行协调和监督。反映沟通和协调事宜将及时反馈通达至合作单位或

服务对象。



七、附则

本制度未尽事宜，依据国家有关规定和机构章程的规定办理。


